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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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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 
 

有關《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第 1 章 
 

食物環境衞生署規劃、設置和管理公廁的工作 
 
 
問題 
根據審計報告書第 2.32 段，旅遊事務署在過去三年曾否就位於旅遊景點附近新建

的公共廁所或現有公廁的翻新工程向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反映意見。如

有，請提供旅遊事務署與食環署有關的通訊內容。 
 
 
回覆 
 
過去三年，旅遊事務署曾就以下位於旅遊景點附近而須作出改善的公廁向食環署

提供意見： 
 
(a) 於 2017 年，旅遊事務署曾向食環署提交凌霄閣景點營運商就凌霄閣公廁及天

星碼頭多層停車場公廁的翻新工程和衞生情況的意見； 
(b) 於 2017 年 10 月，旅遊事務署曾向食環署轉達一名市民就全港公廁，包括位

於中環街市的公廁，整體衞生情況的意見； 
(c) 於 2018 年 1 月，旅遊事務署曾建議食環署改善鹽田仔公廁的潔淨程度； 
(d) 於 2018 年 2 月，旅遊事務署曾建議食環署改善荔枝窩公廁的潔淨程度和維修

損壞的廁所設施；及 
(e) 於 2018 年 5 月，旅遊事務署曾應食環署邀請，提供位於旅遊景點附近而須進

行全面翻新及優化工程的公廁名單。 
 
旅遊事務署與食環署就上述個案的通訊內容摘要表列如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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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日期 通訊內容 
(a) 凌霄閣及天星碼頭多層停車場公廁 
2017 年 1 月 12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轉達凌霄閣景點營運商（凌霄

閣）就公廁翻新項目提出的關注和建議，包括建議經採用具特

色的設計主題、增加座廁數目、擴闊廁所出入口、公廁指示牌
等。凌霄閣同時要求提升凌霄閣公廁及天星碼頭多層停車場公

廁的潔淨服務水平，以及維修損壞設施。 
 旅遊事務署請食環署考慮凌霄閣提出的關注及建議，並重新審

視翻新項目的工程概要。 
 

2017 年 1 月 26 日  食環署回覆指已將凌霄閣提出的關注及建議向建築署及其顧問

轉達。他們將跟進相關建議，而顧問亦會盡量配合凌霄閣提出

的要求。 
 此外，食環署已檢視凌霄閣公廁及天星碼頭多層停車場公廁的

情況，並已提醒其潔淨承辦商保持有關公廁的衞生情況。 
 

2017 年 2 月 2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概述較早前的電話討論內容，

即建築署的顧問已採納凌霄閣部分的意見；至於尚未採納的意

見，顧問將作技術可行性研究。 
 旅遊事務署請食環署提醒建築署的顧問與凌霄閣保持緊密聯

絡，並向對方提供相關資料。 
 

2017 年 2 月 17 日  收到食環署提供最新的方案設計後，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

電郵，查詢有關設計能否採納凌霄閣所提出有關公廁設計主題

及擴闊其出入口的建議。 
 旅遊事務署請食環署、建築署及其顧問向凌霄閣解釋最新圖

則，並在落實設計前處理任何未解決及關注的事宜。 
 旅遊事務署期望公廁翻新計劃及其設計能提升旅客體驗及他們

對香港的印象，並請食環署及建築署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改進

翻新計劃。 
 

2017 年 2 月 17 日  食環署回覆並報告關於凌霄閣所提出有關公廁設計主題及擴闊

其出入口建議的最新進展。食環署同時將回覆抄送予建築署，

請對方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改進公廁翻新計劃，並促請其顧問

繼續與凌霄閣聯繫，以處理凌霄閣所關注的事項及尚待解決的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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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日期 通訊內容 
2017 年 9 月 14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指凌霄閣在過去數月未能聯絡

上食環署以了解公廁翻新計劃的最新進展。旅遊事務署再轉達
凌霄閣的意見給食環署考慮。 

 旅遊事務署重申，期望公廁翻新計劃能配合山頂作為香港重要
旅遊標誌的地位。旅遊事務署請食環署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再
正面考慮凌霄閣提出的事項。 
 

2017 年 9 月 29 日  食環署回覆，提升公廁工作小組已於 2017 年 2 月 21 日的會議
上討論公廁的建議設計。工作小組已備悉並適當地考慮凌霄閣
所提出的意見。除了就布局、主調顏色及通風系統稍作修改外，
工作小組已審批有關建議設計。 

 食環署補充指，工作小組已請項目顧問於過去數月聯絡凌霄
閣，以解決所須處理的技術及銜接問題。項目顧問將繼續與凌
霄閣保持聯絡，商討工程時間表及共用通道的翻新工程事宜。 

 
2017 年 12 月 5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轉達凌霄閣提出的意見。其中，

凌霄閣建議審視廁格的提供情況，以善用可用空間及公廁所處
的獨特位置。 

 
2017 年 12 月 19 日  食環署回覆，指已於 2017 年 11 月 8 日向凌霄閣提供設計方案。

考慮到凌霄閣就廁格提供情況的建議，署方將進一步修改有關
布局。 
 

(b) 中環街市北面公廁及租庇利街公廁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轉達一名市民就全港公廁，尤
其位於中環街市的公廁，整體衞生情況不理想的意見。旅遊事
務署並要求食環署提供署方就改善公廁潔淨程度的工作及未來
優化公廁設施的計劃，以便回應市民的查詢。 

 
2017 年 11 月 6 日  食環署回覆指署方已循推行多方面工作，包括加強日常清潔工

作、在高使用率的公廁安排廁所事務員值勤服務、加密日常及
突擊巡查公廁潔淨承辦商表現等，以確保轄下管理的公廁潔淨
衞生。 

 此外，食環署亦已成立了工作小組，與建築署探討各項改善公
廁措施，例如加入現代化及和諧的設計，改善市民對公廁的觀
感。 

 而位於中環街市的中環街市北面公廁及租庇利街公廁，食環署
已檢視其潔淨情況，並於 2017 年 10 月將該兩所公廁轉交市區
重建局管理。 
 

(c) 鹽田仔公廁 
2018 年 1 月 17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就 2017 年 11 月及 2018 年 1 月

聯同其他部門進行實地考察時，發現鹽田仔公廁衞生不理想的

情況提出意見，當中包括建議食環署加強該公廁的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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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日期 通訊內容 
安排廁所事務員值勤服務、加密巡查公廁的潔淨情況，以改善

鹽田仔公廁的衞生情況。 
 

2018 年 1 月 25 日  食環署回覆，指已安排徹底清潔鹽田仔公廁，公廁衞生狀況已

即時有顯著改善。但由於該公廁人流用量較低，因此未能安排

廁所事務員值勤服務。即使如此，食環署已提醒前線清潔員工

加強巡查鹽田仔公廁的潔淨情況，確保公廁衞生。[備註：食環

署於 2019 年 10 月已完成有關公廁的優化工程，衞生情況有顯

著改善。] 
 

(d)  荔枝窩公廁 
2018 年 2 月 5 日 
 

 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發出電郵，就 2018 年 1 月聯同其他部門進

行實地考察時，發現荔枝窩公廁衞生不理想的情況提出意見，

當中包括建議食環署加強該公廁的清潔工作、安排廁所事務員

值勤服務、加密巡查公廁的潔淨情況，並儘快安排維修損壞的

廁所設施，以改善荔枝窩公廁設施和衞生情況。 
 

2018 年 6 月 20 日  食環署回覆，指已安排徹底清潔荔枝窩公廁及定期清糞，公廁

衞生狀況已即時有顯著改善。食環署亦已聯絡建築署安排為該

公廁的天花重新髹掃灰水，優化該公廁設施。此外，食環署指

已提醒前線清潔員工加強巡查荔枝窩公廁的潔淨情況，確保公

廁衞生。 
 

(e) 有待改善的公廁名單 
2018 年 4 月 16 日 
 

 食環署就改善位於旅遊熱點的公廁事宜諮詢旅遊事務署。 
 

2018 年 5 月 11 日  在諮詢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香港旅遊業議會等不同持份者後，旅

遊事務署向食環署提供 24 間公廁 1的名單及相關意見。 
 

2018 年 9 月 4 日及

2018 年 9 月 12 日 
 食環署通知旅遊事務署其中23個公廁 2 改善工程的初步實施時

間表。 
 

 

                                                      
1 該 24 間由旅遊事務署向食環署提供的公廁名單包括新碼頭街公廁、凌霄閣公廁、民耀街公廁、舊山頂

道公廁、落馬洲管制站公廁(北)、落馬洲管制站公廁(南)、落馬洲公共交通交匯處公廁、荔枝窩公廁、鴨

洲公廁(I)、鹽田仔公廁、尖沙咀碼頭廣場公廁、尖沙咀東公共運輸交匯處公廁、淺水灣公廁(近拯溺會)、
赤柱市政大廈公廁、淺水灣海灘道公廁、赤柱海濱公廁、淺水灣巴士站公廁、淺水灣公廁(近海灘道 16
號)、赤柱大街公廁、鴨寮街公廁、石仔埗街公廁、修頓中心公廁、博覽道東公廁，以及位於中環海濱長

廊的公廁。 
2 由於位於中環海濱長廊的公廁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理，食環署已於 2018 年 6 月轉介康文

署跟進。 




